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团体标准复审自评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年   月    日
实施日期：    年    月    日
牵头起草单位： （盖章）
自评日期：     年    月     日
标准牵头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bookmark: heading_1]一、标准基本信息
	项目
	内容

	标准英文名称
	

	主要起草人
	

	参与起草单位
	

	标准实施范围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简要概述）
	

	标准发布以来
实施情况概述
	


[bookmark: heading_2]二、标准合规性评估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是 / 否 / 不适用）
	存在问题说明

	2.1 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符合性
	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2.2 与国家 / 行业 / 地方标准的协调性
	是否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相协调，无技术冲突和矛盾
	
	

	2.3 与国家及广东省卫生健康政策的一致性
	是否符合国家及广东省当前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管理要求
	
	

	2.4 知识产权合规性
	标准内容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相关知识产权是否已获得合法授权或明确处置方式
	
	

	2.5 术语符号规范性
	标准中使用的术语、符号、代号、计量单位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表述准确统一
	
	


[bookmark: heading_3]三、标准时效性评估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是 / 否 / 不适用）
	存在问题说明

	3.1 技术内容时效性
	标准中的技术指标、方法、流程是否与当前卫生经济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3.2 引用文件有效性
	标准中引用的所有规范性文件是否仍然有效，是否已被修订或废止
	
	

	3.3 管理要求时效性
	标准中的管理要求、工作流程是否与当前卫生健康行业管理模式和实践相匹配
	
	

	3.4 数据指标时效性
	标准中涉及的统计指标、参考数据、阈值设定是否符合当前行业实际情况
	
	


[bookmark: heading_4]四、标准适用性评估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是 / 否 / 不适用）
	存在问题说明

	4.1 适用范围合理性
	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是否明确、合理，是否存在过宽或过窄的问题
	
	

	4.2 技术内容可操作性
	标准中的技术要求、操作方法是否具体、明确，易于理解和实施
	
	

	4.3 行业接受度与推广情况
	标准在广东省内卫生健康行业的认知度、接受度如何，是否得到广泛应用
	
	

	4.4 实施条件匹配性
	标准实施所需的人员、设备、资金等条件是否与当前行业普遍水平相匹配
	
	

	4.5 不同机构适用性
	标准是否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单位
	
	


[bookmark: heading_5]五、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结果
（好 / 一般 / 差 / 不适用）
	实施效果说明

	5.1 经济效益
	标准实施后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益
	
	

	5.2 社会效益
	标准实施后在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等方面产生的社会效益
	
	

	5.3 管理效益
	标准实施后在提升卫生经济管理水平、促进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等方面产生的效益
	
	

	5.4 存在的主要问题
	标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bookmark: heading_6]六、标准存在问题及修订建议
	序号
	标准章节 / 条款
	存在的具体问题
	修订建议

	1
	
	
	

	2
	
	
	

	3
	
	
	

	...
	
	
	


[bookmark: heading_7]七、自评结论及建议
	自评结论
	□ 继续有效 □ 需要修订 □ 需要废止

	详细理由
	

	修订建议
（如选择 "需要修订"）
	建议修订的主要内容：

建议完成修订时间： 年 月 日前

	废止建议
（如选择 "需要废止"）
	废止的主要理由：

建议废止时间： 年 月 日前


自评标准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heading_8][bookmark: _GoBack]附件：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团体标准复审自评表填报说明
[bookmark: heading_9]一、总则
1. 本自评表适用于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以下简称 "学会"）已发布团体标准的复审自评工作，由标准牵头起草单位负责填写。
2. 自评工作应坚持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全面评估标准的合规性、时效性、适用性和实施效果。
3. 自评单位应组织熟悉标准内容和行业情况的专业人员开展自评工作，自评负责人应为单位相关负责人。
[bookmark: heading_10]二、各部分填写说明
[bookmark: heading_11]（一）标准基本信息
1. "标准编号" 和 "标准名称" 应与学会正式发布的标准文本完全一致。
2. "主要起草人" 填写标准起草组核心成员，"参与起草单位" 填写所有参与标准起草的单位。
3. "标准实施范围" 应准确描述标准适用的对象、领域和地域范围。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简要概述标准的核心技术要求、方法和流程，字数控制在 300 字以内。
5. "标准发布以来实施情况概述" 应说明标准发布后在行业内的推广应用情况、举办的培训宣贯活动、取得的初步成效等。
[bookmark: heading_12]（二）标准合规性评估
1. 2.1 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符合性：重点评估标准内容是否违反《标准化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 2.2 与国家 / 行业 / 地方标准的协调性：重点评估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否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存在技术冲突。
3. 2.3 与国家及广东省卫生健康政策的一致性：重点评估标准是否符合国家和广东省最新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医改政策、医保政策等。
4. 2.4 知识产权合规性：如标准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应说明知识产权的归属和授权情况；如不涉及，填写 "不适用"。
5. 2.5 术语符号规范性：重点评估标准中使用的术语是否有明确的定义，符号、代号、计量单位是否符合 GB/T 1.1 等国家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heading_13]（三）标准时效性评估
1. 3.1 技术内容时效性：重点评估标准中的技术指标、方法是否落后于当前行业技术发展水平，是否有更先进、更科学的技术可以替代。
2. 3.2 引用文件有效性：应逐一核查标准中所有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现行有效性，如有文件已被修订或废止，应在 "存在问题说明" 中列出具体文件名称和编号。
3. 3.3 管理要求时效性：重点评估标准中的管理流程、审批程序、职责分工等是否与当前卫生健康行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相适应。
4. 3.4 数据指标时效性：重点评估标准中涉及的参考数据、阈值设定是否基于最新的行业统计数据和科学研究成果。
[bookmark: heading_14]（四）标准适用性评估
1. 4.1 适用范围合理性：重点评估标准是否存在适用范围界定不清、覆盖不全或超出实际需要的问题。
2. 4.2 技术内容可操作性：重点评估标准中的技术要求是否具体明确，是否具有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是否存在过于原则化、难以执行的条款。
3. 4.3 行业接受度与推广情况：可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用户反馈等方式了解行业对标准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说明标准的实际应用单位数量和覆盖范围。
4. 4.4 实施条件匹配性：重点评估标准实施所需的人员素质、技术设备、信息系统等条件是否为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所具备。
5. 4.5 不同机构适用性：重点评估标准是否考虑了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疗卫生机构（如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院等）的差异。
[bookmark: heading_15]（五）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1. 5.1 经济效益：可从降低医疗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等方面进行说明，如有量化数据应尽量提供。
2. 5.2 社会效益：可从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患者权益、促进行业公平竞争等方面进行说明。
3. 5.3 管理效益：可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管理流程、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进行说明。
4. 5.4 存在的主要问题：应详细列出标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管理、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bookmark: heading_16]（六）标准存在问题及修订建议
1. 应逐条列出标准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指出问题所在的章节和条款号。
2. 问题描述应具体、准确，避免笼统模糊的表述。
3. 修订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说明修改后的具体内容或修改方向。
[bookmark: heading_17]（七）自评结论及建议
1. 自评结论分为 "继续有效"、"需要修订" 和 "需要废止" 三种，只能选择其中一项。
2. 继续有效：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技术先进，适用性强，实施效果良好，无需修订。
3. 需要修订：标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发展需要，存在技术落后、引用文件失效、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但标准的核心内容仍有保留价值，通过修订可以继续使用。
4. 需要废止：标准内容已完全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技术严重落后，已无实施必要，或已被其他标准替代。
5. 如选择 "需要修订" 或 "需要废止"，应详细说明理由，并提出具体的时间建议。
[bookmark: heading_18]三、其他要求
1. 自评表应使用 A4 纸打印，内容填写应清晰、规范，不得涂改。
2. 自评表需经自评单位负责人签字后，与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送学会。
3. 自评项目负责人对所提交自评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4. 学会将根据各单位的自评情况，组织专家进行复审，最终确定标准的复审结论。

